
版號：249LQ05082025表49-3-1(112年度)綜稅各項已繳及應補退稅戶數金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金額(千元)

納稅單位

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 戶數 金額

應納稅額
投資抵減稅額

基本稅額與一般所得稅額之差額扣
抵海外已繳納所得稅可扣抵稅額後

之餘額
重購自宅稅額 扣繳稅額

分位別

3758638546813641212791240013688301第1分位

683714107076829121875910055688301第2分位

11854531470124631714454310300542039688301第3分位

2193381204007104035107099103631771806688301第4分位

383743928263299654225963114513076662688301第5分位

5492918353589513671630421381134979295688301第6分位

818216744854720251482747711802428048556688301第7分位

1328256454268242072633103773023215236764688300第8分位

2440757960415714568614759612620195734915878688300第9分位

107429194646197474653176617905425298627918309473625688300第10分位

167070272342136749868429772013398647613036263780446936883007合    計

一、說明：（一）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納稅單位＝核定應補戶數＋核定應退戶數＋核定不補不退戶數。
二、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（含）以下之案件。
三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四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
版號：249LQ05082025表49-3-1(112年度)綜稅各項已繳及應補退稅戶數金額10分位申報統計表
單位：金額(千元)

戶數 金額 戶數

申報大陸來源所得

金額 金額 金額戶數 戶數

大陸扣抵稅額 自繳稅額 核定應補稅額 核定應退稅額

戶數 金額

核定不補不退
分位別

戶數

21626964997846241860618236391087503910 2847第1分位 0

30527928218316424089652767435948383160 18733第2分位 0

33130786825450183676884854276564501631881465 12781第3分位 10

434299537344357037412464548959211187792049257 35635第4分位 43

49726565949148143957657837617577174518322981217 36796第5分位 158

630252388624430840416312321621941240202024421448 62977第6分位 349

9082413538062525408377148481271963338863263688106 110958第7分位 1408

136724727110034240393411296135343815278547292162310 273008第8分位 6041

2296291628110343663267165651975228411663943363331907 877799第9分位 37296

6006408067941195413123147338461236483068096895646273911 12712985第10分位 2658631

129902862702585008993629046610425229434933301077423516125311 14144520合    計 2703937

一、說明：（一）各欄項之金額係取千元後四捨五入。
　　　　　（二）納稅單位＝核定應補戶數＋核定應退戶數＋核定不補不退戶數。
二、核定補稅件數不含補稅金額在新臺幣300元（含）以下之案件。
三、本表以綜合所得總額加計分開計稅之股利所得切分位。
四、本統計之所得為課稅資料，未納入「政府移轉支出」各戶所得、免稅所得、分離課稅所得等資料，不宜逕作為衡量所得差距之參據，相關所得資料應以行政院主計總處公布之資料
　　為準。


